嘉義市國民教育階段特殊教育學生獎補助要點
                    中華民國89年10月24日府教特字第81641號函訂定
中華民國96年6月27日府教特字第0960077945號函修正
中華民國100年2月21日府教特字第1001501798號函修正
中華民國101年7月13日府教特字第1011508932號函修正
中華民國107年9月14日府教特字第1071513814號函修正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華民國110年9月3日府教特字第1101514752號函修正
一、本要點依特殊教育法第三十二條第三項、第四十條第三項規定訂定之。
二、凡設籍嘉義市（以下簡稱本市）並就讀於本市公私立國民中小學（不包括特殊教育學校），且經本市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（以下簡稱鑑輔會）鑑定通過之特殊教育學生，於前二學年度內未曾領取本獎補助，且申請當學年度內尚未領取任何獎學金、教育代金及未享有公費者，得依本要點申請獎補助。。
三、符合下列情形之一，並經學校推薦者，得申請本案：
(一)身心障礙學生，前一學年度學業平均成績在八十分以上，且品行優良無
不良紀錄者。
(二)身心障礙學生參加政府核定有案之國際性或全國性競賽或展覽，獲得前
五名成績或相當獎項，並領有證明者。
(三)資賦優異學生參加政府核定有案之國際性或全國性競賽或展覽，獲得前
五名成績或相當獎項，並領有證明者。
四、本獎補助名額與金額，每年以五十四名，每名新臺幣五千元為原則。
本獎補助之核發，得視嘉義市政府（以下簡稱本府）編列預算情形予以彈性調整其金額及名額。
五、申請日期：每年九月一日至九月三十日止，逾期不予受理。
六、符合申請條件之特殊教育學生，由就讀學校填妥申請表（其格式如附表一），
並檢附下列相關證明文件，於規定期限內，彙送本府教育處。
（一）前一學年度在學成績證明，國中一年級學生以小學六年級成績為準。
（二）低收入戶、中低收入戶(請於附表一勾選即可，免附證明，本府將於系統中查詢)。
（三）特殊表現之證明(無者可免附)。
七、本府教育處依照本要點所列之選拔標準，邀請有關專家或教師辦理審查。
選拔標準及優先順序如下：
（一）名額：身心障礙學生51名，資賦優異學生3名，得視情況調整之。
（二）第一順序：低收入戶優先、其次中低收入戶。
（三）第二順序：障礙程度極重度優先、其次重度。
（四）第三順序：依特殊表現、在學成績、障礙類別、障礙程度及其他等綜
合研判。
八、凡已領取其他機關團體之獎助學金或已享有公費又兼領本獎補助者，一經發
覺，除取消本獎補助之獲獎資格外，並追回已領之全額獎補助。
九、獲本獎補助之學生，其獎補助由各校製據代領並轉發。學校應輔導其適當使用獎助金，如發現有不正當使用情形，須負責追還全部獎補助。
附表一
	嘉義市      學年度國民中小學特殊教育學生獎補助申請表

	　個 人 資 料
	身分證字號
	
	姓 名
	
	性 別
	

	
	出生日期
	
	聯絡電話
	

	
	聯絡住址
	

	
	就讀學校
	
	年  級
	

	
	      □身心障礙學生                   □資賦優異學生

	特教或身障證明
	障礙類別
	程度
	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安置文號

	
	
	
	

	   相 關 資 料
	是否具備當年度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資格(勾選即可，免附相關證明)
	          在學特殊表現

	
	低收入戶  :□是   □否
中低收入戶:□是   □否
	

	
	前一年度在學成績
	（ ）上次曾領過本獎補助     學年度
（ ）申請前二年內未曾領取本獎補助
（ ）申請當學年度內尚未領取任何獎學金、教育代金及未享有公費者

	
	上學期:

	下學期:
	

	檢附證件
	

	簽        章
家長或監護人
	
	簽    章
學校承辦
  
	
	  簽   章
  學校校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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